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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引 言引 言引 言

本 文 件 向 議 員 簡 介 本 港 控 制 口 蹄 病 的 措 施 。

口 蹄 病口 蹄 病口 蹄 病口 蹄 病

2 . 口 蹄 病 是 極 易 傳 染 的 病 毒 性 疾 病 ， 但 只 在 豬 、 牛 、 綿 羊 和 山 羊

等 偶 蹄 類 動 物 之 間 傳 染 。 它 可 透 過 直 接 接 觸 和 空 氣 ， 在 動 物 之 間 相

互 傳 染 。 受 感 染 的 動 物 會 發 燒 ， 並 會 在 口 部 和 腳 上 長 出 水 泡 。 倘 若

得 到 適 當 照 顧 ， 約 有 八 成 染 上 此 病 的 動 物 可 以 痊 癒 ， 但 年 幼 的 動 物

如 染 上 此 病 ， 則 可 以 致 命 。

3 . 口 蹄 病 不 會 危 害 公 眾 健 康 。 我 們 不 應 把 它 與 稱 為 「 手 足 口 病 」

的 人 類 疾 病 混 為 一 談 ， 後 者 由 不 同 的 病 毒 所 引 致 。 口 蹄 病 透 過 食 物

傳 染 人 類 的 可 能 性 極 低 。 豬 肉 經 過 正 常 的 烹 煮 後 ， 其 中 的 病 毒 便 可

輕 易 消 滅 ， 所 以 食 用 經 適 當 烹 煮 的 豬 肉 並 不 會 對 人 體 健 康 構 成 危

險。人 類 罕 有 染 上 這 種 疾 病，即 使 染 上，病 況 通 常 亦 屬 輕 微 而 短 暫 。

人 類 受 感 染 通 常 只 是 因 為 職 業 上 的 接 觸 所 致 。經 常 與 患 病 動 物 接 觸

的 人 士 可 以 透 過 保 持 良 好 的 個 人 衞 生 (例 如 洗 手 和 臉 )及 穿 著 適 當 的

衣 物 (例 如 防 護 手 套 )， 以 盡 量 減 低 染 上 此 病 的 危 險 。

本 港 的 口本 港 的 口本 港 的 口本 港 的 口 蹄蹄蹄蹄 病病病病

4 . 口 蹄 病 在 本 港 是 常 見 的 動 物 疾 病 ， 而 在 東 南 亞 國 家 亦 十 分 普

遍 。 本 港 在 五 十 年 代 首 次 發 現 這 種 疾 病 ， 以 後 每 年 主 要 在 較 清 涼 的

月 份 （ 即 11 月 至 3 月 ） 都 再 有 發 生 。

5 . 目 前 並 無 證 據 顯 示 口 蹄 病 較 以 往 日 趨 嚴 重 。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

至 二 零 零 一 年 二 月 期 間 ， 我 們 證 實 本 港 2 0 個 豬 場 發 生 了 口 蹄 病 (全
港 共 有 3 3 0 個 豬 場 ， 飼 養 約 2 9 0 , 0 0 0 頭 豬 )。 在 這 些 個 案 中 ， 3 , 2 8 2
頭 豬 染 上 此 病 ， 5 7 4 頭 死 亡 。 過 去 3 年 本 地 農 場 經 證 實 的 口 蹄 病 個

案 數 字 載 於 附 件 。

6 . 香 港 和 其 他 一 些 國 家 都 有 義 務 定 期 向 世 界 動 物 疾 病 權 威  國 際

獸 疫 局  提 供 資 料，以 便 貿 易 夥 伴 評 估 某 一 地 方 /國 家 有 沒 有 爆 發 口

蹄 病 ， 以 及 口 蹄 病 的 病 毒 類 型 。 我 們 向 國 際 獸 疫 局 呈 報 本 港 所 有 經



-  2  -

證 實 的 口 蹄 病 個 案 。 不 過 ， 少 報 口 蹄 病 個 案 是 整 個 東 南 亞 地 區 常 見

的 問 題 。

7 . 在 本 港 ， 我 們 規 定 農 民 按 照 香 港 法 例 第 1 3 9 章 附 屬 法 例 A《 公

眾 衞 生 (動 物 及 禽 鳥 )規 例 》，須 向 我 們 呈 報 豬 場 的 口 蹄 病 個 案 宗 數 ，

但 我 們 知 道 少 報 的 情 況 普 遍 。 故 此 ， 我 們 設 立 了 一 個 血 清 庫 ， 收 集

屠 宰 動 物 時 所 得 的 血 液 樣 本 。這 個 血 清 庫 提 供 更 多 有 關 口 蹄 病 及 其

他 疾 病 流 行 程 度 的 資 料 。 在 最 初 階 段 ， 我 們 收 集 了 4 5 0 個 本 地 豬 隻

的 血 液 樣 本 ， 其 後 每 季 抽 取 多 3 0 0 個 樣 本 。 我 們 與 國 際 化 驗 所 及 組

織 （ 例 如 聯 合 國 糧 食 及 農 業 組 織 ） 合 作 化 驗 此 等 血 液 樣 本 。 此 外 ，

我 們 會 向 農 民 進 行 調 查 、 建 立 情 報 來 源 、 加 強 巡 視 農 場 、 並 與 禽 畜

業 合 作 ， 鼓 勵 農 民 呈 報 有 關 疾 病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口 蹄 病 的 趨

勢 。

控 制 口 蹄 病 的 措 施控 制 口 蹄 病 的 措 施控 制 口 蹄 病 的 措 施控 制 口 蹄 病 的 措 施

8 . 世 界 各 地 控 制 口 蹄 病 的 計 劃 ， 均 以 銷 毀 懷 疑 受 感 染 動 物 或 進 行

防 疫 注 射 為 主 。 銷 毀 計 劃 涉 及 強 制 銷 毀 所 有 受 感 染 的 動 物 ， 以 及 任

何 懷 疑 曾 接 觸 染 病 動 物 的 牲 畜 。 牲 畜 的 走 動 受 到 嚴 格 限 制 ， 而 受 傳

染 地 區 內 所 有 物 件 均 須 徹 底 消 毒 才 可 遷 離 。新 近 發 生 口 蹄 病 的 海 外

國 家 ， 例 如 英 國 ， 選 擇 銷 毀 懷 疑 受 感 染 的 動 物 ， 原 因 是 他 們 須 恢 復

出 口 市 場 的 信 心 ，而 他 們 的 獸 醫 主 管 當 局 認 為 由 其 他 國 家 再 傳 入 該

病 毒 的 風 險 極 小 。 不 過 ， 我 們 不 認 為 銷 毀 懷 疑 受 感 染 的 動 物 是 令 本

港 杜 絕 口 蹄 病 的 有 效 方 法 ，因 為 香 港 再 由 其 他 東 南 亞 國 家 傳 入 這 病

毒 的 機 會 很 大 。

9 . 在 香 港 ， 控 制 口 蹄 病 的 計 劃 是 以 防 疫 注 射 為 主 ， 再 加 上 巡 查 農

場 、 保 持 農 場 衞 生 及 對 牲 畜 進 行 入 口 管 制 。 市 面 上 有 有 效 的 疫 苗 供

應 ， 而 為 一 頭 豬 隻 注 射 整 個 療 程 的 疫 苗 約 需 1 5 元 至 2 0 元 。 我 們 一

直 教 育 豬 農 為 自 己 的 利 益 着 想 ， 替 豬 隻 注 射 疫 苗 。 我 們 也 與 國 際 上

的 口 蹄 病 專 家 及 各 大 疫 苗 製 造 商 緊 密 合 作 ，幫 助 豬 農 能 夠 獲 得 最 佳

的 口 蹄 病 防 治 良 方 以 及 經 適 當 配 製 的 疫 苗 。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， 我 們 進

行 了 應 用 研 究 ， 並 在 口 蹄 病 季 節 前 ， 向 豬 農 提 供 建 議 的 注 射 時 間

表 。 我 們 也 會 向 他 們 提 供 訓 練 ， 進 一 步 推 廣 正 確 的 防 疫 注 射 技 術 。

1 0 . 作 為 定 期 措 施 ， 我 們 最 少 每 六 個 月 到 各 豬 場 巡 查 一 次 。 如 有 爆

發 口 蹄 病 的 跡 象 ， 便 會 增 加 巡 查 次 數 。 我 們 徹 查 所 有 已 知 的 口 蹄 病

個 案 ， 以 查 明 病 因 、 向 豬 農 提 供 防 治 疾 病 的 意 見 以 及 查 看 是 否 涉 及

新 類 型 的 病 毒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也 教 導 豬 農 保 持 豬 場 高 度 衞 生 、 盡 量 避

免 讓 外 人 進 入 豬 場 ，以 及 堅 持 進 入 豬 場 者 必 須 穿 上 保 護 衣 物 及 把 他

們 的 鞋 履 消 毒 。

11 . 為 了 防 止 其 他 類 型 的 口 蹄 病 病 毒 流 入 香 港 ， 我 們 已 暫 停 從 爆 發

口 蹄 病 的 地 區 輸 入 牲 畜 。 目 前 ， 我 們 禁 止 從 英 國 、 法 國 、 日 本 、 南

韓 、 台 灣 及 所 有 發 生 口 蹄 病 的 東 南 亞 國 家 進 口 牲 畜 。 由 於 用 “ 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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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” 餵 飼 牲 畜 的 做 法 ， 在 今 天 的 香 港 已 不 普 遍 ， 因 此 我 們 認 為 從 發

生 疫 症 的 國 家 進 口 肉 類 對 動 物 健 康 構 成 的 風 險 極 低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我

們 也 在 考 慮 修 訂 香 港 法 例 第 1 3 9 章《 公 眾 衞 生 (動 物 及 禽 鳥 )條 例 》，

把 進 口 管 制 擴 展 至 動 物 產 品 及 動 物 飼 料 ， 以 便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可 運 用

法 律 上 的 權 力 ， 暫 停 這 些 產 品 進 口 香 港 ， 以 進 一 步 保 障 動 物 健 康 。

1 2 . 我 們 也 與 有 關 的 國 際 組 織 保 持 密 切 聯 絡 ， 以 獲 得 口 蹄 病 的 最 新

資 料 及 防 治 措 施 的 最 新 發 展 。國 際 獸 疫 局 在 東 南 亞 設 有 口 蹄 病 的 特

別 小 組 委 員 會 ， 以 統 籌 控 制 這 種 疾 病 的 措 施 ， 而 我 們 也 積 極 參 與 這

個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。

1 3 . 至 於 在 屠 房 內 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（ 食 環 署 ） 會 在 屠 宰 前 檢 驗 豬

隻 ， 以 查 看 它 們 是 否 染 病 。 帶 口 蹄 病 病 徵 的 豬 隻 會 被 分 開 屠 宰 。 受

感 染 的 部 分 會 被 棄 置 和 銷 毀 ， 而 嚴 重 受 感 染 的 豬 隻 會 整 隻 銷 毀 。 食

環 署 會 透 過 加 緊 牲 畜 欄 的 消 毒 工 作 及 檢 驗 豬 隻 和 肉 類 ，加 強 在 屠 房

內 控 制 口 蹄 病 。

收 集 和 處 置 豬 屍收 集 和 處 置 豬 屍收 集 和 處 置 豬 屍收 集 和 處 置 豬 屍

1 4 . 目 前，食 環 署 聘 有 承 辦 商，在 新 界 7 8 個 指 定 收 集 地 點，收 集 豬

屍 。 所 收 集 的 豬 屍 數 字 在 1 9 9 8 / 9 9 年 和 1 9 9 9 / 2 0 0 0 年 分 別 是 6 9 , 3 2 6
具 及 7 9 , 3 4 1 具。本 財 政 年 度 至 今 收 集 到 的 豬 屍 數 字 並 無 顯 著 上 升 ，

截 至 2 0 0 1 年 2 月 底 ， 有 關 數 字 是 6 9 , 5 5 5 具 。 不 過 ， 食 環 署 已 要 求

承 辦 商 安 排 額 外 服 務 ， 收 集 非 法 棄 於 路 邊 /山 邊 的 豬 屍 。

結 論結 論結 論結 論

1 5 . 口 蹄 病 不 會 危 害 公 眾 健 康 ， 人 類 因 進 食 豬 肉 而 傳 染 上 此 病 的 可

能 性 極 低 。 不 過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情 況 ， 並 採 取 必 要 的 措 施 ，

以 更 有 效 地 控 制 口 蹄 病 。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

2 0 0 1 年 3 月



附 件

經 證 實 在 本 地 農 場 發 生 的 口 蹄 病 個 案 數 目經 證 實 在 本 地 農 場 發 生 的 口 蹄 病 個 案 數 目經 證 實 在 本 地 農 場 發 生 的 口 蹄 病 個 案 數 目經 證 實 在 本 地 農 場 發 生 的 口 蹄 病 個 案 數 目

年 份年 份年 份年 份 農 場 數 目農 場 數 目農 場 數 目農 場 數 目 受 感 染 豬 隻 數 目受 感 染 豬 隻 數 目受 感 染 豬 隻 數 目受 感 染 豬 隻 數 目 死 亡 豬 隻 數 目死 亡 豬 隻 數 目死 亡 豬 隻 數 目死 亡 豬 隻 數 目

1 9 9 8 年 4 月 至

1 9 9 9 年 3 月
1 6 1 2 , 0 9 3 1 , 7 2 5

1 9 9 9 年 4 月 至

2 0 0 0 年 3 月
11 3 , 3 5 4 3 7 0

2 0 0 0 年 4 月 至

2 0 0 1 年 2 月

( 11 個 月 )

2 0 3 , 2 8 2 5 7 4


